附件2
评分细则
	评分项目及占比
	分值
	评分标准
	备注

	报价 
（39%）
	清单一
（39分）
	最低有效投标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9%*100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报价 
（21%）
	清单二 
（21分）
	最低有效投标报价作为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1%*100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样品
（30%）
	30分
	样品整体性评定：根据样品的质量、工艺、外观、现场测试等整体性能综合评分，按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优良差实际情况进行评分。优：25-30分，良：15-24分，差：15分以下；样品品种不齐的，每缺一个样品扣2分，扣完为止。
	


	售后服务
[bookmark: _GoBack]（10%）
	10分
	供应商制定的服务方案包含但不限于：①供货保障措施；②售后服务方案等。两项内容能完全匹配项目需求，保障项目实施的得10分；每缺一项内容扣5分，内容存在缺陷（缺陷是指：内容阐述与实际情况不符或存在套用其他项目服务方案或过于简略或前后内容互相矛盾或存在与本项目无关的内容或描述不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的一处扣2分，扣完为止，未提供不得分）。
	



